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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弱勢兒童少年培育發展計畫 
106 年 3 月 23 日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11月8日中市社少字第106011516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8日中市社少字第107014116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中市社少字第112001880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中市社少字第113003529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中市社少字第114000785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中市社少字第1140196228號函修正 

 

 

一、緣起 

    近年來臺灣社會財富結構重組，新貧現象帶來新的世代貧窮議題，

貧富差距急遽擴大，經濟如此，教育亦如此。弱勢兒童及少年因單親、

低收、隔代教養、新住民等家庭因素，受限於其成長環境或教育資源

之不足，所獲得的知識與能力相對較弱。 

    然而「教育」對弱勢兒童及少年的重要性，是可以將危機轉化為

向上學習的力量，因此本市除持續協助非營利社團辦理免費課後照顧

服務，以提供弱勢國中小學童課業指導、品格教育、才藝研習及生活

照顧等，並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針對兒童及少年個別

化需求，規劃補助經濟弱勢青少年就讀大專院校之費用。以及配合本

市女兒館之成立，宣揚「投資女孩、投資未來」之精神，鼓勵弱勢青

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以獎助旅費方式助其拓展國際視野、提

升國際性的社會參與及公民素養相關能力。 

二、目標 

(一)提供弱勢家庭學童課後照顧服務，並培養其正向的學習態度。 

(二)補助經濟弱勢青少年就讀大專院校之費用，助其完成學業。 

(三)獎助本市弱勢青少女出國參訪之旅費，提升其國際視野。 

(四)協助本市弱勢兒童少年獲得培育發展之機會並實現自我。 

三、辦理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受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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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免費課後照顧服務之非營利社團，且未申請本市公益彩

券盈餘或其他單位補助者。 

(二)設籍本市曾接受本局安置服務且現就讀大專院校之 25 歲以

下經濟弱勢青少年。 

(三)設籍本市 15~23 歲之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

者。 

五、計畫內容 

(一)弱勢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1. 補助非營利社團辦理免費課後照顧服務。 

2. 服務對象應為本市之單親、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

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等其他弱勢家庭國中、小之兒

童及少年。 

3. 服務內容除課業指導外，亦可加入才藝課程、品格教育、

服務學習、生活照顧與輔導等，或另辦理親職講座、親

子活動等。 

4. 活動場地需具備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合格證明、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證明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補助經濟弱勢青少年就讀大專院校之費用  

補助設籍本市曾接受本局安置服務且現就讀大專院校之25歲

以下經濟弱勢青少年，其就學期間之學雜費及生活費（包含

租屋費、書籍費及其他）。資格條件如下： 

1. 曾接受本局安置服務。 

2. 未能符合其他單位學雜費補助資格且無力負擔之經濟弱

勢青少年。 

 (三)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 

設籍本市、年滿15~23歲之弱勢青少女，出國進行觀摩、參

訪、研習等國外公益活動體驗，經審查委員評估、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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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該計畫之機票、大眾運輸、住宿、膳食等費用。 

六、補助項目 

(一)弱勢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補助項目名稱 說明 

課後照顧人員費 

1. 課後照顧人員資格條件為符合下列之一者: 

(1) 具大專/大學學歷。 

(2)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0小時訓練結

業。 

(3) 課後照顧相關領域服務三年(含)以上(申

請時須檢附在職或服務證明)。 

2. 補助課後照顧人員薪資，每小時新臺幣280元，

惟每人每月補助款合計不得超過法定每月基本

工資。 

3.已按月領取受補助單位固定津貼或薪資者(含

公、私部門補助)，不得於工作上班期間同時支

領本計畫之課後照顧人員費。 

4.應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

報。 

5.師生比至多為1:15。 

膳食費 

1.每名兒少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元/餐。 

2.膳食費部分建議以團膳方式進行並注意食品衛生

安全。 

3.非弱勢身分兒少不予補助。 

教材費 

1.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8,000 元，每份教材單價不

得超過新臺幣 200元。 

2.非弱勢身分兒少不予補助。 

活動地點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費用 

申請單位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0元。 

 

活動地點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代辦費

及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費 

申請單位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5,000元。 

親職教育或親子活

動 

申請單位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5,000 元，補助項目

為講師鐘點費、印刷費、教材費、保險費、膳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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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案全年度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70萬元。 

2.申請單位需自籌款項至少百分之 20。 

(二)補助經濟弱勢青少年就讀大專院校之費用 

學雜費及生活費（包含租屋費、書籍費及其他），每年每人補助

上限為新臺幣12萬元。 

(三)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 

補助項目名稱 說  明 

機票 經濟艙全球航線平均值，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 

保險費 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 6,000元。 

生活費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數額表」，依國家地區及體驗日數核支，每人最高

補助新臺幣 4萬元。 

七、申請日期：隨時可提出。 

八、申請文件 (影本資料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一) 弱勢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1. 補助計畫摘要表 

2. 補助經費申請表 

3. 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4.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證明文件 

5. 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證明書 

6. 切結書(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含志願服務人員；以確實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之消極資

格) 

7. 兒少名冊(註明其身分別) 

8.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學經歷資料 

9. 申請單位勞保投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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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經濟弱勢青少年就讀大專院校之費用 

由原安置機構或本市社會局轉介者之申請文件如下： 

1. 轉介單或證明文件 

2. 大專院校註冊繳費單 

3. 申請人學生證影本 

4. 租屋證明（如需申請租屋費） 

(三)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 

1. 報名表(含：自傳、申請動機、校內外比賽或打工經歷

等) 

2. 申請計畫書(需含公益服務活動規劃) 

3. 社福團體或學校老師之推薦函 

4.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證明 

5. 未成年出國家長同意書 

6. 佐證資料：特殊身分 (如：新住民二代、原住民等)或

證明具備出國參與公益體驗之加分資料(形式不拘) 

九、核銷方式 

(一) 預付：如有預付款項之需求，非營利社團或受補助個人應

設立團體或個人專戶，發函本局說明需預付原因，並檢附

領據及受補助清冊辦理預付。 

(二) 核銷：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 15日內連同核定公

文、領款收據、支用單據明細表、計畫成果報告（或課業

成績單）與必要之佐證資料及本局規定應附之表單(匯款

帳戶資料)辦理結報等本局規定應備文件辦理核銷。 

(三) 受補助單位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其主管機關所

定法規(如財團法人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及會計

制度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四) 如有臺中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第 9點第 3至

5款之情事，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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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五年。 

十、其他事項 

(一) 受補助者應按原核定計畫執行，補助經費不得移作他用，

但為配合實際需要修正或變更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

應事前詳述理由，報請本局同意後始得辦理。未提報本局

同意逕予變更者，不予補助該筆經費。 

(二)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構)或團體提出申請補捐助，應

列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構）或團體申請補捐助項目

及金額，如獲得同一項目補捐助，該項目本計畫不予補助；

如未核列而經查明屬實，該項目補助經費應繳回。 

(三) 本計畫經費來源為民眾指定捐款，於本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弱勢兒童少年培育發展計畫」項下專款專用，經費用罄

即停止補助。 

十一、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